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7年度判字第 903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10 月 02 日

案由摘要：有關郵政事務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7年度判字第 903號

上  訴  人  ○○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宋○○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毛○○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郵政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5年 9月

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41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依據檢舉以上訴人遞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

    信費帳單（下稱系爭郵件），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乃依同法第 40條第 1款(誤載為第 1項）規定，以民國 94年 9月

    6日交郵字第 094 0009997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

    罰鍰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並命上訴人立即停止遞送信函

    、明信片或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上訴人不服，

    提起訴願經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郵件非屬通信性質之文件，郵件處理

    規則第 4條第 2項逾越母法授權，本件不符合連續處罰要件，

    且係重複裁罰，被上訴人未提供充足資料供上訴人陳述意見

    ，且未證明上訴人有故意或過失，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顯屬違

    憲，不得做為裁罰依據等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郵件係屬通信性質之文件，郵件處理規

    則第 4條第 2項並未逾越母法授權，本件已符合「命停止而不

    停止」之連續裁罰要件，並非重複裁罰，被上訴人已給予上

    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上訴人繼續進行投遞，顯有故意，郵

    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並未侵害人民之工作權等詞置辯，求為



    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一）被上訴人於裁罰前已以

    94年 7月 28日以交郵字第 0940008299號函記載相關事項並檢

    附系爭郵件影本，通知上訴人於文到 7日內陳述意見，上訴

    人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尚無足採。又上訴人從

    未否認系爭郵件係其所投遞，其爭執「被上訴人單純以其來

    源不明之檢舉文件影本為依據，未依法進行調查程序」，並

    無實益。（二）按「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

    業文件。．．．」、「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3、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

    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4、政府機

    關為實施取締等業務，而取得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

    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2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交通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處理報告表」係被上訴人行政處

    分決定前之準備作業文件，而「檢舉內容」因涉及證人保護

    ，且為被上訴人實施取締之相關資料，依前揭法律，被上訴

    人並無公開之義務，被上訴人因而拒絕上訴人閱覽，並無不

    合。又本案係屬舉發案件，被上訴人依舉發之證物，已足資

    認定上訴人違規事實，因而未赴現場採證，自無填寫「交通

    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紀錄單」之必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調查程序不合法云云，不足採信。（三）郵政法第 6條第 1

    項所稱「信函、明信片」僅屬例示，凡具有「通信性質」之

    文件，均屬該條規範範圍。而所謂「通信性質」，只要是寄

    件者將心理狀態（訊息），藉由紙、絹等介體或以其他非電

    信通訊方式向特定之人傳遞者，均屬之，或為意思表示，或

    為意思通知（催告）、知的表示（承認權利存在）、情的表

    示（宥恕）。該表示行為係寄件人向特定人所為之「個別性

    訊息」，即屬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被上訴人郵件處理規則

    第 4條規定係依據郵政法第 48條之授權訂定，其內容與前揭

    立法意旨相符，且其就「通信性質」之定義，合於一般法律

    解釋原則，具有合理性，自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與立法精神



    ，行政機關予以適用，自無不法。本件上訴人所遞送之電信

    費帳單，係遠傳電信通知收件人應繳電信費金額及繳款期限

    ，依前揭說明，顯具有個別性訊息之通信性質，不問是否大

    量印刷或其印製產生方式為何，均屬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之郵件。至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上易字第 1106號民事判決係

    訴外人劉文祥以和信電訊公司違反其等行動電話業務服務契

    約第 39條約定之個案民事認定，並非針對「郵政專營權範圍

    」所為之判決，行政法院自不受該判決內容之拘束。（四）

    被上訴人於 92年 4月 30日首次發現上訴人之違法行為，即發

    函籲請上訴人確實遵守郵政法相關規定；另自 93年 4月 28日

    至本案 94年 9月 6日止，上訴人經被上訴人依郵政法第 40條連

    續處罰計有 16次，截至 95年 3月 16日止，被上訴人已開具 21

    張行政處分書予上訴人，上訴人並已繳交合計 500萬元之罰

    鍰，上訴人對投遞系爭郵件之後果知之甚詳，然上訴人並不

    理會前揭裁罰處分，繼續投遞系爭郵件，顯有違規故意，上

    訴人主張其無故意過失云云，不足採信。（五）郵政法第 6

    條第 1項之規定，既仍屬有效之法律，不論未來立法趨勢如

    何，於該法未經廢止前，原處分據以裁罰，並無不法。又人

    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

    ，固為憲法第 15條所明定，惟上開權利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時，非不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憲法第 23條參照)，從而

    ，郵政法之訂定，核與憲法第 23條、第 144條、第 107條第 5

    款之規定並無不合。又郵政法立法之旨在健全郵政發展，提

    供普遍、公平、合理之郵政服務，增進公共利益，業經郵政

    法第 1條揭示明確。而郵政法第 2條所稱之郵件，包含信函、

    明信片及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多生法律效果，影響人民

    權益甚深，為恐民營遞送業者為區域選擇性遞送，以不合理

    費率惡性競爭，致有損社會公共利益，是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

    由中華郵政公司專營之規定，確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況

    民營遞送業者尚可選擇遞送不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包裹等

    物品，人民亦可選擇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人遞送該等文件、

    物品，是上訴人選擇以遞送不具有通信性質郵件為業之權利

    或人民選擇不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物品之遞送者之權利，



    並未被剝奪，該規定既無悖於比例原則，尚在立法權自由形

    成之範圍內，難認與憲法有牴觸。（六）按郵政法第 40條所

    稱之「得按次連續處罰」，參照本院 86年判字第 1477號判決

    要旨「所稱『次』，係指違法行為而言；而『按次』係指經

    被上訴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41條前段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

    ，是事業如經被上訴人依前揭第 41條前段處分後，仍繼續從

    事經被上訴人命其停止或改正之行為，於前開處分後之每一

    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為，自可按次連續

    處以罰鍰。」，可知郵政法第 40條係處罰行為人單一之「投

    遞行為」，而非僅處罰「營業行為」而已，且自被上訴人第

    一次裁罰處分後，已令上訴人停止，之後上訴人每次投遞行

    為，並非違規「狀態」之繼續，而係「第一次命停止」後不

    停止之「再一次違規行為」，自已符合連續裁罰之要件，且

    並非重複處罰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本院查：按「除中華郵政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無論何人，

    不得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其停止該等行為；未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一、違反第 6條第 1項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

    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為營業者。」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第 40條

    第 1款定有明文。可知，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係以行為人有「

    違反第 6條第 1項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

    性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對該違法且有責行為予以處罰

    。在此，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遞送信函、明

    信片或其他有通信性質文件之「營業行為」，而所謂「營業

    行為」，解釋上應係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持續經營有償之

    遞送行為，其概念自較單一之一次有償遞送行為廣義。故而

    ，對於行為人第一次違反上開行政法上義務之「營業行為」

    處以罰鍰，並通知其停止違法行為。倘若行為人受有第一次

    之罰鍰及受有停止違法行為之通知後，仍未停止違法行為，

    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所稱「次」，係指違法營業

    行為而言，而「按次」係指經主管機關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

    款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營業行為，是事業如經主管機關依前



    揭第 40條第 1款處分後，仍繼續從事經命其停止之行為，於

    前開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

    為，自可按次連續處以罰鍰。次按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其

    效力之範圍（主觀範圍及客觀範圍），應及於一定之相對人

    與一定之事項；若屬於同一相對人及同一事項之事件，行政

    機關對該事件之處分權限，應為原處分之效力所遮斷，此種

    遮斷效力亦屬行政機關受自己處分拘束（拘束力）之一種表

    現。行政機關若對於已經行政處分予以處分（罰）之同一效

    力範圍之事件再為處分（罰），即有重複處罰之違法，自為

    法所不許。經查，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法日期時間：94年

    6月。違法事實：有以遞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寄交李君

    之電信費帳單為營業情事。」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依同法第 40條第 1款（誤載為第 1項）以原處分處以上訴人罰

    鍰 50萬元，並命立即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

    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有原處分在卷（原審卷第 26頁）可稽

    。本件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所處罰其違法行為發生於 94年 6

    月，然前一件違反郵政法事件處分書即被上訴人作成之 94年

    8月 31日交郵字第 0940009817號處分書，所載上訴人違法時

    點 94年 5月至 94年 6月，兩案所處分之違法行為時間重疊，本

    件並非前一件處分後仍不停止之行為，原處分係重複裁罰等

    語，並提出被上訴人 94年 8月 31日交郵字第 0940009817號處

    分書（原審卷第 91頁），所載上訴人「違法日期時間：94年

    5月至 94年 6月。違法事實：有以遞送寶僑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寄送張君之催款通知書．．．、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寄送張君之電信費帳單等為營業情事。」違反郵政法第 6條

    第 1項規定，依同法第 40條第 1款（誤載為第 1項）處以上訴

    人罰鍰 50萬元，並命立即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

    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原審就上訴人此一指摘是否屬實

    未予調查，亦未究明 94年 8月 31日交郵字第 0940009817號處

    分書何時送達於上訴人而對外發生效力，致未釐清該處分書

    遮斷效力之範圍是否已涵蓋原處分，況被上訴人陳稱自 93年

    4月 28日至本案 94年 9月 6日止，依郵政法第 40條對於上訴人

    連續處罰計有 16次之多，是否前已有行政處分之遮斷效力及



    於本件 94年 6月時點之違法行為，均屬未明，即逕以自被上

    訴人第一次裁罰處分後，已令上訴人停止，之後每次投遞行

    為係再一次違規行為，自已符合連續裁罰之要件等語，而認

    原處分並非重複處罰，顯屬速斷。而此等事實之認定，依上

    開所述，因關係原處分是否適法，然原審對此關係判決結論

    之事實，卻疏未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故本院尚無從自為判

    決，而有發回原審法院再詳為調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決

    廢棄，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鄭  淑  貞

                              法官  黃  淑  玲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胡  方  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郭  育  玎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7年版）第 417-424頁行政罰法裁判要旨

彙編（104年 12月版）第 611-613頁


